
佛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

市直机关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 :

为解决目前我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在职及退休参保人

的常住地或工作地或户籍地与参保地不一致的问题,维护职工享

受居民门诊基本医疗的合法权益,根据佛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

局、佛山市财政局、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发出的《关

于解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跨区参加居民门诊医保相

关问题的通知》 (佛社保 匚2014〕 14号 )规定,市直机关、事

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在职及退休参保人若

参保地与实际工作地或常住地或户籍地不一致的,可在每个社保

年度申报期内向社保经办机构申请一次性划拨年度缴费标准,或

选择在实际工作地、常住地或户籍地的其中一处享受基本门诊待

遇。现将 2015年度的具体工作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 请事项

派驻外市工作的在职参保人员以及长期居住外市的退休参

保人,可 申请按禅城区的年度缴费标准一次性划拨到参保人的医



疗保险个 账户。

工作地或常住地或户籍地不在 市同一区的,可选择以常住地或

实际工作地或户籍地作为居民门诊的待遇享受地,且每一社保年

度只能申报一 。

新社保年度继续按上年度所选居民门诊参保地的,年度申报

时不用申报。逾期申报的,则 默认上一年度所选参保地不变。(特

别提示 )

2015年 的 4月 20日 至 5月 25日 。

所 需填 报 的表 格 登 陆佛 山市社 会 保 险信 息 网 (

-。 fssi。 gov。 cn)首页
“
综合业务专栏

”— “
相关下载处

”
或

“
业务办理

”— “
综合

”— “
下载专区处

”
下载。申请一次性划

拨年度缴费标准的,下载 《市直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职工 (退

休人员)一次性划拨年度居民门诊缴费定额申请表 (单位)》 ;申

请在实际工作地或常住地或户籍地享受基本门诊待遇的,下载

《佛山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本市跨区/异地参保居民

门诊申报》 (以下简称 《申请表》 )。

(一 )在职人员以及单位管理的退休人员统一由单位申报。

单位经办人按
“
在职人员

”
和

“
退休人员

”
两类分别填妥一式两



(地址:同济西路 7号 2号  1楼保险关系科 )。

一式两份的 《申报表 ,并提供以下其中一项可以证明参保人长

期居住地的材料:参保人户口簿复印件,常住地房产证复印件 ,

常住地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,暂住证复印件,常住地居委会证明

等,到禅城区社保局居保科 (地址:朝安南路通济大院 5楼 )申

报。

实行社会化管理的单位请按通知要求代为告知本单位的退

休人员。

特此通知。


